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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長鎮榮）：               記錄：劉淑芬 

現在起一個小時是陳新源議員及羅美文議員聯

合質詢時間，現在就請陳議員開始質詢。 

陳議員新源： 

議長、副議長、秘書長、縣長、各局處首長、

連絡員、媒體先生、小姐，大家好，現在是我陳

新源一個小時的質詢。第一個問題，就是雇主除

了付工資以外，還有哪些法定的人事支出，我想

請問一下勞工處長，如果用基本工資 23800來僱

用一個員工，雇主最少還要付多少其他的企業成

本，請處長回答。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勞工處回答。 

勞工處唐處長維德：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也非常感謝新源議員對於

勞工薪資的關心，我想一個雇主要僱用一個勞工

除了基本上的法定薪資以外，每個月還有勞保

費、健保費，還要提撥 6%勞退金，另外投保的時

候還要繳一筆就業保險費及職災保險費，還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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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積欠工資墊償，勞方為 2.5%，

把這些加起來就差不多到了 29000多元左右，另

外加上一些法定休假、國定假日 12天及特休假，

每到年終時還有年終獎金，福利費、勞工旅遊等

等，這些人事成本加起來大概有 32000元，我認

為是應該有到 32000元，那另外勞工請假規則的

婚喪假等等，還有說改成用承攬的方式的時候，

那這個承攬中的利潤加起來應該有 35000元以

上，所以基本上的人事成本應該最少在 32000元

以上，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很多勞工、勞工團體

都在新制基本薪資調整時，爭取把薪資調整到

30000元以上，最主要的目標，應該訴求也是這樣

子的，我認為是這樣子。 

陳議員新源： 

謝謝處長，你剛說大概 30000元，其實我們整

理這一張表就說 23800完全用勞健保勞退等等的

雇主負擔，我們這邊是低列的，總共我們雇主的

成本是 28119元，那如果一名雇主把員工從正職

轉外包，本來就領基本工資 23800，明天開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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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闆，我還是給你 23800，工作天數，每日工時

都一樣，所以我們先不論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

性等等問題，處長您認為 23800作為一個自然

人，他去標這個工程，這個標是合理嗎？  

勞工處唐處長維德： 

  我認為這個標很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如果

說 23800是給他用外包的，用個人承攬的部分，

我是認為這個勞工的意願應該就不會很高，因為

這個薪資真的是太低了。 

陳議員新源： 

    好，謝謝您坐下，就說好不容易這個員工

就黑手變頭家了嗎？他就會損失自己要去保勞

保、就業保險、健保、勞退，另外還有有薪休

假、半薪病假、特休假、產假、婚喪假，您剛有

說還有選舉假、國定假日、加班假，假如外包承

攬，要解約就解約，也沒有勞基法 11條 12條的

規範和工作保障，當然也沒有資遣費，也沒有年

終獎金，健保可能他就掛到職業工會裡面，我們

先不說他的身份是否符合，假如他去職業工會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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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負擔比就 2成變 6成，健保就 3成變 6成，我

們也不知道他會用基本工資 23800投保，還是高

一點，假如是 26400這個級距的話，每個月要繳

的勞健保就會變成多 2000到 2500，我們也知道資

本主義社會勞僱雙方都是一個自由的，工錢少，

你可以不做。 但是我們勞工的米缸都空空的，實

際上沒有很多談判的籌碼，所以文明國家都由政

府或團體協約來訂定，最基本工資就是避免勞

工，因為肚子空空而被迫接受低於基本人權的工

錢或是避免失業，造就彼此削價競爭，這就是我

們勞基法要訂定基本工資的一個理由，但是因為

外包不是勞僱關係，沒有基本工資的保障，只用

20000元外包都算合法，所以我們先不說假承攬真

僱用這種合不合法的問題，只談價錢的合理性，

依基本工資的精神，如果要把工作外包給一名勞

工要讓這名包商領到基本工資，您剛說外包接近

30000元才算合理嗎？或是說我們現在這個工作要

開給廠商承攬，他的員工當然要領到基本工資，

還有其他以後要提撥的一些錢，大概也要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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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是 28000多元，以今年 109年來說這個工作要

28119才算合理，假如低於這個價錢是沒有人要來

承包，所以我們縣政府很多的都是自然人來承

包，承攬商假如是商家的話，他還要有行政管理

費、利潤，所以大概要三萬多元，他才能夠標到

這個工程，所以低於這個基本上，假如我還要

標，就是不給你勞保、健保，就自己想辦法支出

這個額外的部分，我們各級政府機關都有這個問

題，希望勞工處能夠針對所有的機關單位都要非

常謹慎的注意，這是這幾年的得標，就有兩個

標，你看我們這幾年 105年的 22000、22000， 

106年 23000、23000，其實我們左邊的雇主成本

已經低列了，到 109年 26000、26000，這沒有廠

商會來投標，所以每次都是自然人得標，我們看

109年 26000、 28000、26000。107年、105年是

非常離譜，這是我們縣政府發生的事情，我們全

部拿縣政府外包給自然人的標案，來讓大家了

解，這些人很多都是退休人士，沒什麼學歷，有

點年紀的大姐，我們公部門說你就寫那麼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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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規定那麼多，所以你就要寫那麼多，他為了

這個工作，他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的

政府單位應該是依法用基本工資的概念，讓他能

夠享受在工廠或公司上班，勞保、健保、就業保

險、積欠工資代償、福利等等，我們縣政府都沒

有幫他算進去。這個案子他已經做了 7年，去年

他就沒得標，因為我們公部門用最有利標的精

神，但是這一個勞工他做了 7年，最後還是不符

合這個最有利標，因為我們訂的就是最有利標，

結果這個人非常熟手做了 7年，我不知道他工作

是不是非常認真努力，但是至少做了 7年，然後

你說你用最有利標，決定權是在我們縣政府的局

處長官，結果他沒標到。所以我們縣政府裡面這

個承攬關係，或是其他的關係，有很多不合理的

地方。得標者非自然人，其每月薪資不得低於勞

基法基本工資，這裡面全部都是我們縣政府的，

這也是一個每天 8小時全職工作。假如今天是廠

商得標，裡面規定，法定天數內，婚假、喪假、

產假包含流產假或特別休假，廠商無須指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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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但是自然人的時候完全都沒有，也許因為

我們為了要讓廠商的利潤多一點，所以在法定假

期的時候，我們縣政府沒有要求他一定要派人來

代理。自然人依法不得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請問

處長什麼叫依法不得參加職業災害保險？這個定

義在哪裡？請處長回答。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勞工處回答。  

勞工處唐處長維德： 

基本上職業災害保險是有僱傭關係的，雇主幫

勞工投勞健保的時候，會有這個職災保險，自然

人承攬時候，他不是一個事業單位，不是一個加

保單位，他只能保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保

在職業工會。職業工會只有勞保費的部分，就是

自己跟政府的分攤 46比。如果勞工因工作發生職

災時，是可以得到勞保局職災給付，他是沒有繳

職災保險費的，剛剛新源議員講的，如果發生在

公部門的話，我覺得很不合理，也很不合法，我

想在我們有很多局處外包出去的工作大概都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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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你說有最低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以下，我覺

得不可思議，但是尤其是發生在公部門不可思議

的事情，除非他今天工作不是做整天，可能說半

天就可以完成，薪資就雙方來議定，如果說全時

的工作，勞基法的規定裡面，我們各局處在外包

的時候，承攬契約應該要去檢視一下，基本的勞

工權利應該要有保障，如果說主管機關自己都沒

有達到法律基本的要求和規定的時候，怎麼去約

束人家？怎麼去要求人家？甚至勞工處還要去檢

查處罰人家，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局處應該要做個

思考，以上說明。 

陳議員新源： 

這一張就是說廠商如果僱用原派駐於機關的派

駐勞工，並指派繼續在該機關提供勞務而未中斷

年資者，應設置該派駐勞工在機關提供勞務之第

一日，並計該派駐勞工服務的年資，計算特別休

假日數，假如我在這邊做，下一個廠商不是這個

契約到期，我仍在這個單位，在這個位置做的時

候，我們縣政府寫的非常的好，就說一定要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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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年資。但是對自然人就完全沒有；對得標的

廠商，他又必須要做這件事情，其實這是法令規

定，這個條款理論上是很好，但是政府也會慷他

人之慨，叫別人放火，自己連燈都不能點，如果

今天我到某甲公司得標政府的案，僱用我陳某人

去當員工，一年後，乙公司標到，又僱用我去

做，就是要依照我當初在這個工作單位的年資來

併計特休，所以我們不知道，因為你一直叫廠商

要這樣做，但是對自然人就完全剝奪這些他該有

的權利。規定機關應該多久定期抽訪派駐勞工，

以了解廠商是否如期依約履行其保障勞工權益的

義務，我認為我們局處都有去看，但是完全依照

錯誤的契約內容去看，當你依照錯誤的契約內容

去看的時候，當然這個基本的立場就不對了，所

以他一定會合格。我叫你做這件事你也做了，你

有沒有依照契約領到這個錢，你也有依照契約定

領到這個錢，但是這個契約本身，它就是一個錯

的契約，在錯的契約當中去找，當然是永遠是會

依照契約來執行，所以我想問一下我們勞工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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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主管機關，在這 5年當中有沒有接過我們

縣府其他單位主動通報你處理的案子，我們非常

想了解做一個主管機關，可能之前沒辦法完全去

看他的契約內容，但是我希望經過今天之後，我

們作為一個主管機關的勞工處，應該要怎麼樣特

別的注意這一件事情，再請勞工處回答過去 5年

當中，是否有接觸過我們縣府各局處、其他單位

的勞工投訴案？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勞工處回答。  

勞工處唐處長維德：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也謝謝新源議員，我自己的

了解，我還沒有接觸到這 5年當中有公部門的外

包廠商的員工來投訴認為說我用自然人來承攬，

可能我沒有達到基本工資、低於基本薪資為性質

的申訴、投訴或是勞資爭議的處理。跟議員說明

一下，因為各個局處都有發包的作業程序，那個

發包的契約書都也沒有會給我們勞工處，我真的

是你今天講了，我才知道還有這種情形，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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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承攬的個人薪資低於基本工資，其實勞工如

果來申訴的話，可以誠如新源議員講，我們可以

在各方面上判定，從人格上、經濟上及各方面的

從屬性來判定，他到底有沒有僱用關係？這個承

攬人要不要接受人家的指揮監督，如果判定是有

僱傭關係的時候要回歸勞基法的部分，如果說特

休假該給的時候，追溯到五年前，這個主辦單

位、發包單位，可能要負這個責任，包括國定假

日該給加倍的薪資沒有給的都追溯五年，都會處

罰，處罰下去是罰的滿嚴重的，甚至終止契約的

時候，沒有給資遣費，都是罰 30萬元起跳到 150

萬，到時候罰的是誰？新竹縣政府的負責人是

誰？主政者是誰？勞工處罰單下去的時候，主政

者也是楊縣長，所以我在這裡呼籲的我們各局

處，在你發包契約出去的時候，真正要去檢視一

下內容。這個勞工的基本保障，這個確實要去檢

視一下，甚至用自然人去承攬，合理的利潤要給

人家，如果沒有這個自然人來承攬的時候，工作

怎麼去推動？難道你各局處派員工去做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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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在這裡回答新源議員以外，也請我們府內

各局處，有發包作業的時候，合約內容真的要好

好檢視，如果有法令疑義部分可以請我們勞工

處，我們可以從旁協助，以上說明。 

陳議員新源： 

謝謝處長的回答，以前我們各學校的廚工一年

一聘，最後沒做了，也沒有資遣費，是因為我們

幫他，後來現在所有的廚工，不管你是一年一

簽，還是幾年多久，只要依照勞基法的規定，沒

有間斷就變成不定期契約，除非是被開除，是雇

主叫他、學校叫他不要做的時候，依法要給資遣

費，之前調解過很多學校或是公部門的廚工或者

其他的，這個部分一定要等到我們上勞資爭議調

解的時候才能夠解決嗎？我剛說的例子，我們縣

政府的各局處也都在這邊，我們希望、我們也知

道各局處對自己的業務都非常熟悉也很認真，像

地政處測量重劃也很認真，民政處、教育處辦

學、體育也很認真，環保局的污染防治也很認

真，但是對勞工的權益非常的不了解，也可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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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不敏感，因為大家都是一個政務官、高普考

的公務員、還有技工、工友、約聘僱、臨時人

員，這些都是我們縣政府的員工，針對這個部分

可能大家都不了解，因為你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國

家機器在保障大家，當你在外包的時候，好像變

成一個老大一樣，依照我們要樽節人事，所以你

這個位置 23800，那你就 26000來包好不好？這個

人不得不去簽這個契約，沒有簽這個契約我沒有

工作做，我們希望一定要外包的時候，至少我們

要跟剛剛我提的很多企業的內部成本，勞動法令

規定的內部成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算在裡面，

否則這個勞工就被迫接受低於法律保護的條件，

他不得不做。這一張也是之前駐衛警員工的新聞

照片，這個部分不用回答，據悉邱縣長的時候，

那些有打官司的人，後來全部贏了，這個以後請

人事處，來看一下駐衛警訓練比照警察，責任義

務比照警察，但是他們的權益、福利完全沒有依

照警察，我剛說那麼多的題目，就是突顯一個問

題，我想問一下縣長針對本席這一個說法，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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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魄力說我會改革？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楊縣長回答。  

楊縣長文科：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也感謝我們新源議員，對

於勞工的權益以及您剛的質詢，我非常敬佩，事

實上這些問題，剛剛提到警衛、廚工，還有其他

的僱傭關係，我一定會要求各局處爾後有碰到這

樣情況的話，我們按照勞基法的規定，該給的權

益，我們一定要給，這才是一個公平的對待，這

個我一定會要求各局處照這個辦理，非常感謝

您，謝謝。  

陳議員新源：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鋪好的道路又開挖，這個

是義民路一個建商要蓋房子，所以要台電來拉

電，因為義民路就是義民廟、加油站旁邊，誠宜

建設剛好在加油站下下一點，那一條路也剛鋪好

又開始挖，之前我在第 6次臨時會的時候，也提

出路面挖掘與改善協調平台，我們縣府回答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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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一個假如是計畫性的一個自來水、天然氣

計畫性，台電提供相當多的資訊跟我們來協調，

但是非計畫性的時候就開放 3、6、9、12月份，

12月 15日到月底才能夠准予開挖，否則非上述時

間，要用兩倍的罰金，這個案子我想問兩個問

題，當我們在質詢的時候，我不是為了某個人的

利益，縣政府也回答得非常好，跟作文比賽一

樣，但是實際做的時候又沒這樣做，給人民看到

你今天不管是公所或是縣政府，以用路人或是住

家來看，他就說你看剛鋪好又開始挖，雖然我們

縣府要求他要全斷面刨鋪，但是人民的觀點就是

你剛鋪好又開挖，這裡面就是要問你， 5年內路

修費是比較貴嗎？當他答應全斷面刨鋪的時候，

這個施工的路修費是否有說？第二個問題就是施

工時段如何來決定？因為我們也知道影響層面最

低的時段，就是施工時段是一個指導的原則，但

是每個地方影響的都不一樣，像我家住在新埔照

門。照門休閒農業區所有的施工時段一定要避開

假日，因為我們知道假日會有遊客進來，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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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敏感時段是假日，不是白天，不是晚上，當

然小路不會在晚上，這個義民路地段，聽當地居

民來說，最好是早上 9點到下午 5點，但是我們

縣政府這個時段如何來決定？這是居民投訴的影

片，他說沒申請是錯的，其實有申請，他住在那

邊賣東西，那一段大概就是 2、300公尺，他都不

知道告示牌放在哪裡？他就非常惶恐的一直打電

話，這件事我也跟工務處講，工務處張科長也說

他會去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危險警示的標誌做不

好還是幹嘛？雖然大概三天就做完，但是這個民

怨我講兩個小時手機跟他解釋，我說我在幫縣政

府解釋，我說有申請，但是居民他居然看不到申

請，也許他很懶，也許現在網民都是這樣，他住

旁邊，他的意思就說這個案子為什麼不跟我週遭

住戶居民來商量什麼時段才是最好的？我想請問

一下，就是剛剛說的全斷面刨鋪的時候路修費如

何收？施工時段如何來決定？以上，請工務處回

答，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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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工務處回答。  

工務處林處長鶴斯： 

謝謝議長，也謝謝新源議員，對於道路挖掘的

議題關心，首先針對您提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說如果管線單位願意全斷面刨鋪路修費是不是要

收？跟你報告，我們的收費還是要收，除非是計

劃型的挖掘，可以適用挖掘道路自治條例第 24條

規定經過專簽核准之後，可以免收之外，一般的

管線挖掘還是要繳費，繳費完畢之後還有全路鋪

除加工。那第二個問題是針對施工時段的問題，

原則上我們的施工時段除了是交通繁忙或特殊原

因之外，是希望能夠白天施工，而且要避開上下

班時間就是早上 7點到 9點，下午大概 5點到 7

點的時段。即使是夜間施工的話，也要符合環保

局相關的一個規定，10點之後施工的噪音管制都

要符合相關的規定，您剛提到的那個案例是在義

民路，我大概知道狀況，那是台電公司申請管線

挖掘，那時候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我們有告

誡台電公司，未來如有必要在夜間施工的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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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噪音要再降低之外，也要事先再跟民眾溝通，

以上報告，謝謝。 

陳議員新源： 

謝謝，我們也知道當家戶要申請自來水、瓦斯

時，我們縣政府管得非常嚴，非 3、6、9、12的

下半月都不會核准，廠商要台電拉電，其實基本

上不是臨時起意，這麼大的廠商一定是有計畫性

的，不可能昨天、上個月才知道電不夠，所以我

認為這是一個計劃性的，我們縣政府各局處針對

這個部分，要特別用人民的感受來做這件事情，

否則我們縣政府各局處做再多，當你這一個東西

一丟出去的時候，別人就說你看又在開挖，你們

是不是有鋪有錢、有做有錢是嗎？沒做沒錢是

嗎？人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以上就不用再回

答。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霄裡溪自行車道，之

前做了好幾個，在三聖路旁邊做了「霄裡溪自行

車道」大牌子，那個地主買了很多的自行車，最

後全部報廢；照門鐵馬驛站做了一個自行車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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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站，現在都拆了，剩下一個公園，上次謝謝我

們交旅處去那邊整理環境；然後中間在九芎湖口

也做一個休息站，跟地主簽約 8年，8年約一到地

主說要收回去，結果投資非常大的九芎湖，也變

成休憩用地，但是 8年一到地主就不租給縣政

府，我們這種投資哪划得來？根本划不來。現在

我說我家鄉一個自行車道的狀況，讓大家來了

解，路面非常差，指標也即將消失掉了。然後三

聖橋上次我們有在這邊提了，不知道是誰去鋪？

跟跳動路面一樣，我開車都非常的困難，何況是

騎自行車，到了這邊就完全沒指標，外地人根本

不知道要騎到哪裡？這是三聖路先要右轉才會看

到指標往巨埔里，這個也看不到，一直要到楊新

路才看得到；到了這邊，楊新路和新龍路的交叉

口，右邊有一張環島一號線，我們霄裡溪自行車

道是要左轉，但環島一號線直走；到了這邊，過

了埔坪橋，一般人都會覺得沿溪而行，可能就會

右轉，但是其實錯了是要直走。到了九芎湖口，

有專用的自行車道，但是這個專用的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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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15線刨鋪的時候，可能裡面沒有刨鋪，我不

知道啦，可能也沒有這麼小的一個壓路機，所以

這邊就完全沒有刨鋪，非常難騎。到了照門國中

前面的早苗館沒有指標，理論上是要右轉以後才

會看到地面上即將消失的指標，然後到了照門的

載熙橋幼稚園那邊沒有人知道要左轉、右轉、直

走，其實要直直走；這個就是照門鐵馬驛站，上

回這前面有修了一些欄杆，還有左邊公園也做個

路檔，這邊要謝謝我們交旅處，有很認真的在看

待這件事情，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壞掉。這自行

車道要下來牽，因為前面有一個拱橋很多車子會

過去，所以不得不做一個路檔在這邊；我們現在

去南寮、去新屋、去豐原的東豐，我們不會碰到

這個問題；這也壞掉了，到了元宮橋也沒有指

標，不知道要直走還是要右轉，其實是要直直

走，在這邊就是竹 71號大馬路，北上有，南下其

實是有，就說我們不知道，我現在北上的時候，

是要靠哪裡，非常的難辨認。到了照東橋也沒

有，根本是要直走，這邊路面非常差，因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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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的搶修道，我們大家都會碰到這個問題，公

所、縣政府不敢接管，因為之後路權的問題、維

修的問題，所以這路面非常差，根本不能騎了，

我們希望各鄉鎮的建設都到位，轄區內全方位均

衡發展相信也是縣長的政策，但如何落實才是重

點，所以針對霄裡溪自行車道這個亂像，我想請

問一下縣長跟交旅處如何來因應，以上。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交旅處回答。 

交通旅遊處游處長志祥：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也謝謝新源議員對霄裡

溪自行車道關心，霄裡溪自行車道，大概據資料

顯示是 95年的時候，開始興建第一期，到現在為

止大約 20公里的一個長度，這個案子其實在 106

年，前縣長時有請新埔鎮公所來進行後面的維護

的管養動作，不過的確如新源議員所提的這個管

養的維護的經費，真的比較龐大，在加上水防道

路的路面養護因為責任部分，的確不如有其他鄉

鎮公所來的經費多，那我們處理方式是這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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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點的部分，像這樣上次所提的照門休閒休憩

區，縣府可以出力的，我們盡量來協助做一些簡

單的設施修繕，後續就交給鎮公所來維護，至於

全段二十公里設施的破損的情況是相當嚴重，我

們大概會會同新埔鎮公所來共同爭取中央預算來

投入，重新做一個翻修，這是第一點；第二點，

後面的管養維護的部分，我們希望所有建設都是

第一維護的管養部分來做處理，也希望新埔鎮公

所共同來跟我們執行這個案子，以上說明。  

陳議員新源： 

那縣長要說明一次嗎？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楊縣長回答。  

楊縣長文科： 

謝謝議長也謝謝新源議員，我想您剛才提出來

有關行車道的部分，事實上我也接到很多電話，

我們交旅處會做全縣的各個自行車道一個盤點之

後，我們再跟各鄉鎮市公所討論怎樣整修維護，

我想這樣的話，我們全面性對新竹縣自行車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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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會做得更好，我們努力來做這一點。 

陳議員新源： 

好，謝謝，然後這一個是要講我們教育資源嚴

重失衡，也感謝縣府相關團隊提供我們以下的資

料，我想請問一下教育處長 588、589的電話是哪

裡？您知道嗎？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教育處回答。 

教育處楊處長郡慈： 

這個專線的部分我會進行相關……。 

陳議員新源： 

我們新竹縣哪個鄉鎮的電話？我們范處長家的

電話，我們新埔的電話，你坐下，這個沒關係。

我們私底下拜託竹北某一個總量管制學校幫我

查，某一年級家屬所留家裡的市內電話，結果那

一班就有 10幾個是我們新埔 588、589的一個市

內電話，這表示什麼？可能他住竹北，但是因為

平常他的聯絡人可能是父母親、阿公、阿嬤住在

新埔，我們感覺得到這個東西就是非常奇怪，就



25 
 

是教育資源嚴重的失衡，就是很多人要來竹北這

邊讀。你看我們新埔的人口，以 0到 4歲來說，

108年不到 93年的一半，我們會說 103和 108是

因為 0到 4歲到 108就是 5到 9歲；5到 9，10到

14也是，所以你看各減少 300多人，各減少 100

多人，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他要來竹北讀

書，他的戶籍必需設在竹北。所以我們新埔的常

住人口，常住人口就是每次都會回來的那些人，

不是戶籍人口，其實不是很少，但是用戶籍來看

的時候就會少了那麼多人。這些資料都是我們縣

政府給的，所以你看 103年的 30到 34，這個時段

就是大概小朋友已經畢業要回來的，這個部分就

是表示非常的嚴重，你看 98年到 103年，0到 4

歲，到 103年 5到 9歲，少了 413人，百分之 26

點多，5到 9歲要讀國中的時候，少了 180人，所

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失衡，也許是一個工作機

會，我們也希望他的工作機會非常好，但實際上

就不是這個工作機會，我們可以到新埔的街上

看，很多竹北國中的製服在新埔街上走；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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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坐公車，公車上面也很多新埔的國中小學

生，他坐著新竹客運的公車到竹北去上課，但是

我們很難去管制他，因為他的戶籍已經在這邊，

我們就會想說縣政府應該要怎麼樣來扼止這種情

況？除了我們各鄉鎮的一個均衡發展之外，其實

還是有很多的方式，你看我們就是少 555個，但

是到 15到 19歲，又增加了，就表示他有些回來

讀國中，回來已經畢業，他的戶籍又遷回來，就

是要用那麼多的資料來顯示，這是新埔各級國小

國中的人數統計，104年國小有 1527人，到 108

年剩下 1296人，人數 104到 108年度新埔各校減

少學生數，國小減少 231人，假如不含北平就是

266人；國中 235人，不含北平是 258人，因為北

平是華德福國小，所以吸引很多各鄉鎮的人，去

北平的華德福讀書，因為華德福的學校，沒有學

區的限制，他的學區是全新竹縣，所以就很多人

會去那邊讀，但是也碰到一個問題，當他讀國小

快畢業或到某個年級時候，他假如不想讀北平的

國中，他又必須回到竹北的居地，因為他想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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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高中，國中的時候，他又必須被迫馬上遷回

來，又不能等到國小畢業時遷回來，所以北平華

德福國小也碰到這個問題，很多人三年級、四年

級，又被迫遷回竹北國小，因為過幾年要讀竹北

的國中，這是很嚴重問題，我們希望像竹北以前

十興國小，因為我們現在也規定說每一個人活動

的也要有十幾平方米，但是 2014年的十興國小只

有 10.7的平方米，所以我想請問當縣政府在 109

年 4月 16日公告新竹縣公立國小國中合併或停辦

辦法草案的時候，雖然裡面有規定 50人以下，訂

定 3年的轉型發展期程專案評估公聽會等機制，

但是縣政府在訂定這個的時候，竹北又一直在蓋

學校，然後我們訂定這個辦法，讓很多偏鄉的學

校有被整併消失的可能，訂定這個草案的時候是

不是有一個整體的教育概念，我想問一下，我們

的教育處長以前也做過十興家長會會長，縣長也

非常重視這個問題，我想請兩位幫我回答一下，

我剛提出的問題。 

主席（張議長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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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處回答。 

教育處楊處長郡慈： 

謝謝主席，也謝謝新源議員，對於我們不同的

鄉鎮中間在教育發展差異上面的問題，確實是我

們現實中很嚴重的問題，從幾個層面跟議員報

告，其實基本上在每一個鄉鎮，我們都有做幾個

部分的努力，一個部分是硬體建設，另外一部分

也是議員特別關心的，就是軟實力的部分，怎麼

樣協助我們的學校去做區域差異性上面的努力，

因為在大環境改變的情況之下，我相信每個學校

的辦學都是非常認真，只是在認真的程度上有什

麼方向是可以繼續努力的，在這邊跟議員做報

告。第一個硬體的部分，以新埔區來說，我們是

先做一些老舊校舍拆除重建，我們全縣有七個學

校在做拆除重建的部分，在新埔區有文山國小，

跟北平華德福的學校，目前為止都在做硬體設施

的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新興國

小跟新埔國中，有設置社區共讀站，也希望提升

閱讀實力上，能夠提供學校更多更好的資源，我



29 
 

們也針對新埔國小、照門國小、文山國小、新興

國小有耐震補強的工程，這是在硬體的部分，至

於在軟實力的部分的，最主要是在新課綱推動的

時候，有兩個主要的課程架構一個是校本課程，

一個是固定課程的部分，最主要的核心是在老師

的素質、專業成長上，我們會透過目前精進計畫

的教師社群，用區域性教師社群的方式來做進

行。如果比較大的學校，他其實自己本身就可以

有年級的教師社群或是領域的教師社群，但是對

於比較小的學校來說，可能要透過區域、其他學

校共同的教師社群來協助他領域的課程發展，跟

他的領域上面的一個努力。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

現在持續推動的共備觀議課部分，這部分就是要

讓老師能夠知道教課的部分，事實上要跟學生能

夠有互動性，也就是素養導向的部分，在教學、

教法上的改變，也會透過我們的輔導團，實際上

的進入到學校，能夠來協助教師的增能跟發展，

另外一部分是在校本課程的特色發展上面，我想

這個部分我們會協助學校在教育 4.0進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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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讓特色發展跟基本學科能力能夠並重，因為

前幾年比較著重的是在學校的特色發展，坦白說

在新埔區的學校非常努力的在做特色發展，只是

家長可能對於學校的特色發展，並不是那麼清楚

了解，目前為止，舉例來講，我們照東國小，其

實有走讀吳濁流的繽紛客庄跟花現霄裡溪等非常

有特色的課程，但是沒有管道讓家長能夠更了

解，讓家長產生更多對教學上的信心，我們目前

為止，讓學校能夠拍特色影片，並且能夠讓家長

及更多人能夠認識學校的特色發展，舉例來講，

我們的新埔國中，是我們全縣唯一科技領域的前

導學校，並且最近正在規劃職業探索的中心，目

前為止新竹縣竹北國中一所，新埔國中將會成為

第二所職業探索的試探中心，發展兩個領域，一

個農業群跟設計群的部分，這些部分會更多的資

訊，讓家長們能夠了解特色的部分，但是在基本

學科能力的奠定上，我們會透過幾個部分能夠給

學生更多的一些幫助，我們是透過教學正常化的

訪視，讓學校有實質上協助教師做教學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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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另外就是讓老師去善用學習輔助的資源平

台，並且定期檢測，我想這些在硬體上跟軟實力

上共同的努力，希望能解決現況裡面縮短城鄉的

一個差距。那另外一部分剛剛議員也提到，就是

有關整併校的部分，我們會協助一些學校，如果

學生人數比較少的時候，可以做跨校的合併上課

計劃，目前為止，有一些學校正在提出中，然後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計劃，能夠讓人數比較少的學

生，在團體學習動力上做一個提升。跟議員做簡

單的報告。 

陳議員新源：  

因為沒什麼時間，謝謝。議長、副議長、秘書

長、縣長、各局處首長、聯絡人，還有媒體先

生、小姐，我待會還有 4分鐘，因為羅美文議員

那一天質詢有一些問題，可能縣府沒有回答到，

我現在將這個時間交給羅美文議員。  

羅議員美文： 

謝謝，我 5月 11日質詢有關於新竹工業區交通

改善的整體規劃，縣民看到直播的反映非常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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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踴躍，對於我們長期整體規劃，我們新竹縣

的整體路網的整理、調查、規劃、執行進度如

何？這點交旅處透過今天的機會能夠跟我們解釋

一下，還有新竹縣的公路客運路線的盤查結果。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交旅處回答。 

交通旅遊處游處長志祥： 

感謝大會主席議長及美文議員，持續對新竹縣

湖口工業區交通的關心，這兩個案子分別跟議員

做個報告，目前整體交通路網規劃的部分，大概

近期我們會上網做招標，招標的內容，初步除了

縣長所提的十大交通建設之外，我們希望針對不

管是所有的工業區、科園區等等新竹縣的聯外交

通，哪裡有一些瓶頸的路段或可能是有缺乏路

段，我們來做一個縫補的建議規劃，後續列入工

務處來持續爭取相關生活圈道路的經費補助，這

個整體路網的規劃，針對湖口工業區的部分，其

實在十大交通建設裡面，除了台一的替代道路，

還有可能在鄰近的湖口第二交流道等，未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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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還有機會湖口從鳳山工業區做一個銜接的部

分，大概都會列入這個案子一併做整理，讓湖口

工業區聯外交通獲得比較完整的疏散，有關第二

個案子，整個客運的路網規劃的部分，目前實際

進行到期初報告已結束，目前已請顧問公司，就

整個新竹縣，包括 10條市區客運，46條公路客運

以及各鄉鎮市所可能開設的免費巴士相關路線，

做盤點整合以及相關的上下車旅客數量的熱點部

分來做分析，就人口集中區的部分，暴跌之後來

尋找出可能服務的空隙，未來有機會把整個市區

客運、公路客運的路線做一個整合之後，才有機

會把我們新竹縣的公共運輸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改

善，以上報告。 

羅議員美文： 

謝謝處長，我們新竹工業區不管榮光路到縱貫

路這邊的瓶頸，到明新工專這邊的瓶頸，或者榮

光路到新埔的瓶頸，湖口到軍功路這邊的瓶頸，

滿遍都是瓶頸很痛苦，我們當議員受的壓力很

大，那麼就拜託新竹縣政府交旅處好好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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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縣長用心把科學園區的各種規劃的經驗推廣

到這邊來，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謝謝陳新源議員與羅美文議員的質詢，休息 10

分鐘。 

 


